
 1 / 4 
 

债券代码： 155085   债券简称： 18紫光 04 
债券代码： 155169   债券简称： 19紫光 01 
债券代码： 155279   债券简称： 19紫光 02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作为紫光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18 紫光 04，债券代码：155085）、紫光集团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9紫光 01，

债券代码：155169）和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债券简称：19 紫光 02，债券代码：155279）（以下合称

“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

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

适用指引第 1号——公司债券持续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及本次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次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关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情况 

根据紫光集团于 2022年 7月 1日披露的《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2021年 12

月 10 日，紫光集团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目

前持有紫光集团 51%股权）《关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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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权的通知》，紫光集团管理人于 2021年 12月 13日发布《紫光集

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清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披露清华大学拟将所持清华控股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投”）。 

紫光集团于 2022年 4月 19日发布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清

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披露上述无偿

划转的划入方由四川能投调整为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四川省国资委”），四川省国资委同意接收清华控股 100%

股权并以股权投资方式投入四川能投，投资完成后，最终由四川能投

持有清华控股 100%股权。 

紫光集团于 2022年 4月 26日披露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清

华大学无偿划转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披露清华大学

将清华控股 100%股权划转至四川省国资委事项，已获得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和四川省国资委批复。 

2022 年 6 月 24 日，四川省国资委出具同意以清华控股 100%股

权对四川能投增资批复，同意将清华控股 100%股权注入四川能投，

四川能投相应增加注册资本金并最终持有清华控股 100%股权。2022

年 6 月 28 日，清华控股 100%股权划入四川省国资委的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办理完毕，同时清华控股名称变更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府清源”）；2022年 7月 1日，天府清源 100%股权过

户至四川能投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本次工商变更完成后，

天府清源的股东变更为四川能投。 

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于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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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7日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紫光集团等

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并终止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重整

程序。根据重整计划，清华控股持有的紫光集团 51%股权将全部调整

为零，调整完成后清华控股不再持有紫光集团股权；北京智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方组成的智路建

广联合体为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战略投资者，紫光集团

100%股权最终由智路建广联合体全部持有。目前，紫光集团等七家企

业正处于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紫光集团称，“本次划转不影响紫光集

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案重整计划的执行工作。” 

二、风险提示 

中金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